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公示表
	案件名称
	河北冀衡集团有限公司（“冀衡集团”）收购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“重庆三圣”）股权案

	交易概况
	2024年12月18日、12月23日，重庆三圣与冀衡集团、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（“深圳高新投”）、重庆镭登恩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“重庆镭登恩”）签署《重整投资协议》《重整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，冀衡集团、深圳高新投、重庆镭登恩收购重庆三圣资本公积转增的1.6亿股普通股股票（占转增后总股本的23.39%）。重庆三圣现有建材化工和医药制造两大业务板块。

交易前，重庆三圣的控股股东：潘先文（持股24.20%），实际控制人：潘先文（持股24.20%）及其一致行动人潘呈恭（持股2.21%，父子关系），合计持有重庆三圣26.41%股份。

交易后，重庆三圣的控股股东：冀衡集团（持股17.54%），实际控制人为肖秋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肖辉（父子关系），合计持有重庆三圣17.54%股份。原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通过司法拍卖方式逐渐让渡股票，持股比例将相应下降。

	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简介
	1.经营者名称
	重庆三圣于2002年5月10日成立于重庆市，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，主要业务为建材化工和医药制造两大业务板块，最终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：潘先文及其一致行动人潘呈恭（父子关系）。

	
	2.经营者名称


	冀衡集团于1998年9月8日成立于河北省衡水市，主要为化学原料药、制剂以及医药中间、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的研发、生产和销售，最终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：肖秋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肖辉（父子关系）。

	简易案件理由
	( 1.在同一相关市场，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的市场份额之和小于15%。

	
	( 2.在上下游市场，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%。

	
	( 3.不在同一相关市场也不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，在与交易有关的每个市场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%。

	
	( 4.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中国境外设立合营企业，合营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。

	
	( 5.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收购境外企业股权或资产的，该境外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。

	
	( 6.由两个以上的经营者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，通过集中被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经营者控制。

	备注
	横向重叠：

2024年中国境内对乙酰氨基酚原料药市场:

冀衡集团：5-10%，重庆三圣: 0-5%，各方合计：10-15%


